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6號

上  訴  人  李瓊雪                           

訴訟代理人  王佩琳律師

            莊承融律師

            許乃丹律師

            蔡宛庭律師

上  訴  人  賴春槐                                 

被 上訴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歐陽珮律師

            陳柏宏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7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

度重上更一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撤銷上訴人間就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

之一號房屋於民國一０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

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請求撤銷上訴人李瓊雪、賴春槐間就賴春槐所

有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

為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下合稱系爭土地買

賣等行為），及就系爭土地上之門牌同區○○街000之1號未

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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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為買賣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之部分，

訴訟標的對於李瓊雪、賴春槐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

雖僅李瓊雪就此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賴春槐，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主張：賴春槐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劉素蘭（下合稱賴

春槐2人）連帶積欠伊保證債務新臺幣（下同）1,831萬9,59

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償，上訴人於民國108年10月31日簽立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賴春槐於同年11月6

日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

瓊雪，詐害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

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嗣於原審追

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被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業經

駁回確定，不予贅載）。

三、賴春槐辯以：伊於105年至107年陸續向李瓊雪借款，雙方於

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伊以3,500萬元出售系爭

房地予李瓊雪，以伊積欠李瓊雪之借款債務抵償1,800萬

元，尾款1,700萬元則由李瓊雪清償伊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抵押借款之債

務（下稱玉山銀行借款債務）以資抵償，伊並簽發面額460

萬元本票予李瓊雪，無損害被上訴人債權之故意等語。

四、李瓊雪則以：伊僅知賴春槐2人無法清償債務，不知其等之

財務狀況，伊買受系爭房地時，非明知損害被上訴人之債

權，且賴春槐出售系爭房地，同時減少其債務，非詐害債權

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五、原審以：被上訴人於本件發回更審後，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

物買賣行為，與其起訴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均為

系爭房地買賣關係所生之爭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

影響上訴人防禦權及審級利益，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加應予准許。賴春槐2人

連帶積欠被上訴人保證債務1,831萬9,59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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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上訴人於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由賴春槐出

售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予李瓊雪，兩造不爭執賴春槐於該日已

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之情形，系爭契約記載買賣總價款4,

500萬元，賴春槐實際以3,500萬元出售（下稱系爭交易），

其中1,800萬元以賴春槐積欠李瓊雪、訴外人順祿金屬有限

公司之債務抵充，另由李瓊雪給付玉山銀行2,175萬元以清

償玉山銀行借款債務，賴春槐於同年11月6日移轉系爭土地

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瓊雪。兩造合意囑

託訴外人華淵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進行鑑定，就系爭土地採

取之比較標的，分就「使用分區」、「土地面積」、「臨路

狀況」、「交通運輸」、「週邊環境條件」等項目進行評

估，再依系爭土地與比較標的之替代性判斷調整率絕對值大

小，就系爭建物則考量該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參酌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布之第四號公報營

造或施工費標準表，及以108年10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

整，復加以計算折舊，鑑定系爭房地於系爭交易時之市價為

4,836萬1,480元，佐以證人劉素蘭證稱：伊欠李瓊雪1,800

萬元無力清償，伊有向李瓊雪稱伊與賴春槐及公司已經沒有

錢可以清償債務，伊與賴春槐討論後，要用4,500萬元出售

系爭房地給李瓊雪，但李瓊雪表示只想用3,500萬元購買，

因為有提到2年後可以買回，如果以4,500萬元出售，將來就

必須以4,500萬元買回，及李瓊雪自陳：因賴春槐無力清償

借款，即向伊稱欲以系爭房地抵債各等語，堪認系爭交易減

少賴春槐之積極財產，李瓊雪明知賴春槐之財產已不足以清

償全部債務，仍以顯不相當之低價為系爭交易，致影響其他

債權人之受償。上訴人就系爭房地為一整體而買賣，未就系

爭土地、系爭建物分別議價，則被上訴人行使撤銷權應整體

為之，否則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其於第一審固僅陳述撤

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應及於系爭建物買賣行

為，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除斥期

間，則其於原審追加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自未逾除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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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

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系爭建物買賣行為，李瓊雪

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為其心證之所由

得，並說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聲明證據為不足取與無須再予審

酌之理由，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撤銷系爭

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改判准

如其所聲明，並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

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部分：

　　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

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前開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

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此觀民法

第244條第2項、第245條規定即明。上開撤銷權須以訴之形

式向法院請求為撤銷其行為之形成判決，始能發生撤銷之效

果。原審既認被上訴人係於本院發回更審後，始於原審追加

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准許，嗣卻謂被上訴人於第

一審固僅陳述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及於系

爭建物買賣行為，而認此部分未逾1年除斥期間，自有可

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

由。

　㈡駁回上訴（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

塗銷系爭移轉登記）部分：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前開理由，認上

訴人間之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詐害被上訴人之債權，被上

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土地

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經

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4



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

決關此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

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蔡  和  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詩  璿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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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6號
上  訴  人  李瓊雪                            
訴訟代理人  王佩琳律師
            莊承融律師
            許乃丹律師
            蔡宛庭律師
上  訴  人  賴春槐                                  
被 上訴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歐陽珮律師
            陳柏宏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撤銷上訴人間就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之一號房屋於民國一０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請求撤銷上訴人李瓊雪、賴春槐間就賴春槐所有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下合稱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就系爭土地上之門牌同區○○街000之1號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之部分，訴訟標的對於李瓊雪、賴春槐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雖僅李瓊雪就此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賴春槐，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主張：賴春槐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劉素蘭（下合稱賴春槐2人）連帶積欠伊保證債務新臺幣（下同）1,831萬9,59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償，上訴人於民國108年10月31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賴春槐於同年11月6日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瓊雪，詐害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嗣於原審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被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業經駁回確定，不予贅載）。
三、賴春槐辯以：伊於105年至107年陸續向李瓊雪借款，雙方於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伊以3,5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李瓊雪，以伊積欠李瓊雪之借款債務抵償1,800萬元，尾款1,700萬元則由李瓊雪清償伊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抵押借款之債務（下稱玉山銀行借款債務）以資抵償，伊並簽發面額460萬元本票予李瓊雪，無損害被上訴人債權之故意等語。
四、李瓊雪則以：伊僅知賴春槐2人無法清償債務，不知其等之財務狀況，伊買受系爭房地時，非明知損害被上訴人之債權，且賴春槐出售系爭房地，同時減少其債務，非詐害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五、原審以：被上訴人於本件發回更審後，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與其起訴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均為系爭房地買賣關係所生之爭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影響上訴人防禦權及審級利益，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加應予准許。賴春槐2人連帶積欠被上訴人保證債務1,831萬9,59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償，上訴人於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由賴春槐出售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予李瓊雪，兩造不爭執賴春槐於該日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之情形，系爭契約記載買賣總價款4,500萬元，賴春槐實際以3,500萬元出售（下稱系爭交易），其中1,800萬元以賴春槐積欠李瓊雪、訴外人順祿金屬有限公司之債務抵充，另由李瓊雪給付玉山銀行2,175萬元以清償玉山銀行借款債務，賴春槐於同年11月6日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瓊雪。兩造合意囑託訴外人華淵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進行鑑定，就系爭土地採取之比較標的，分就「使用分區」、「土地面積」、「臨路狀況」、「交通運輸」、「週邊環境條件」等項目進行評估，再依系爭土地與比較標的之替代性判斷調整率絕對值大小，就系爭建物則考量該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參酌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布之第四號公報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及以108年10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復加以計算折舊，鑑定系爭房地於系爭交易時之市價為4,836萬1,480元，佐以證人劉素蘭證稱：伊欠李瓊雪1,800萬元無力清償，伊有向李瓊雪稱伊與賴春槐及公司已經沒有錢可以清償債務，伊與賴春槐討論後，要用4,5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給李瓊雪，但李瓊雪表示只想用3,500萬元購買，因為有提到2年後可以買回，如果以4,500萬元出售，將來就必須以4,500萬元買回，及李瓊雪自陳：因賴春槐無力清償借款，即向伊稱欲以系爭房地抵債各等語，堪認系爭交易減少賴春槐之積極財產，李瓊雪明知賴春槐之財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仍以顯不相當之低價為系爭交易，致影響其他債權人之受償。上訴人就系爭房地為一整體而買賣，未就系爭土地、系爭建物分別議價，則被上訴人行使撤銷權應整體為之，否則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其於第一審固僅陳述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應及於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除斥期間，則其於原審追加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自未逾除斥期間。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系爭建物買賣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為其心證之所由得，並說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聲明證據為不足取與無須再予審酌之理由，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改判准如其所聲明，並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部分：
　　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前開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245條規定即明。上開撤銷權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為撤銷其行為之形成判決，始能發生撤銷之效果。原審既認被上訴人係於本院發回更審後，始於原審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准許，嗣卻謂被上訴人於第一審固僅陳述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及於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而認此部分未逾1年除斥期間，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部分：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前開理由，認上訴人間之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詐害被上訴人之債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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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蔡  和  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詩  璿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6號
上  訴  人  李瓊雪                            
訴訟代理人  王佩琳律師
            莊承融律師
            許乃丹律師
            蔡宛庭律師
上  訴  人  賴春槐                                  
被 上訴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歐陽珮律師
            陳柏宏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7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
度重上更一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撤銷上訴人間就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之一號
房屋於民國一０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該訴訟
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請求撤銷上訴人李瓊雪、賴春槐間就賴春槐所
    有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為買
    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下合稱系爭土地買賣等
    行為），及就系爭土地上之門牌同區○○街000之1號未辦理保
    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所
    為買賣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之部分，訴訟標
    的對於李瓊雪、賴春槐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雖僅李
    瓊雪就此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其上訴效力及於賴春槐，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主張：賴春槐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劉素蘭（下合稱賴
    春槐2人）連帶積欠伊保證債務新臺幣（下同）1,831萬9,59
    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償，上訴人於民國108年10月31日簽立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賴春槐於同年11月6
    日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
    瓊雪，詐害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
    ，求為命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嗣於原審追加
    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被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業經駁
    回確定，不予贅載）。
三、賴春槐辯以：伊於105年至107年陸續向李瓊雪借款，雙方於
    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伊以3,500萬元出售系爭
    房地予李瓊雪，以伊積欠李瓊雪之借款債務抵償1,800萬元
    ，尾款1,700萬元則由李瓊雪清償伊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玉
    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抵押借款之債務
    （下稱玉山銀行借款債務）以資抵償，伊並簽發面額460萬
    元本票予李瓊雪，無損害被上訴人債權之故意等語。
四、李瓊雪則以：伊僅知賴春槐2人無法清償債務，不知其等之
    財務狀況，伊買受系爭房地時，非明知損害被上訴人之債權
    ，且賴春槐出售系爭房地，同時減少其債務，非詐害債權行
    為等語，資為抗辯。　　
五、原審以：被上訴人於本件發回更審後，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
    物買賣行為，與其起訴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均為
    系爭房地買賣關係所生之爭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
    影響上訴人防禦權及審級利益，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加應予准許。賴春槐2人連
    帶積欠被上訴人保證債務1,831萬9,59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
    償，上訴人於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由賴春槐出售
    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予李瓊雪，兩造不爭執賴春槐於該日已陷
    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之情形，系爭契約記載買賣總價款4,50
    0萬元，賴春槐實際以3,500萬元出售（下稱系爭交易），其
    中1,800萬元以賴春槐積欠李瓊雪、訴外人順祿金屬有限公
    司之債務抵充，另由李瓊雪給付玉山銀行2,175萬元以清償
    玉山銀行借款債務，賴春槐於同年11月6日移轉系爭土地所
    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瓊雪。兩造合意囑託
    訴外人華淵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進行鑑定，就系爭土地採取
    之比較標的，分就「使用分區」、「土地面積」、「臨路狀
    況」、「交通運輸」、「週邊環境條件」等項目進行評估，
    再依系爭土地與比較標的之替代性判斷調整率絕對值大小，
    就系爭建物則考量該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參酌中華
    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布之第四號公報營造或
    施工費標準表，及以108年10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
    復加以計算折舊，鑑定系爭房地於系爭交易時之市價為4,83
    6萬1,480元，佐以證人劉素蘭證稱：伊欠李瓊雪1,800萬元
    無力清償，伊有向李瓊雪稱伊與賴春槐及公司已經沒有錢可
    以清償債務，伊與賴春槐討論後，要用4,500萬元出售系爭
    房地給李瓊雪，但李瓊雪表示只想用3,500萬元購買，因為
    有提到2年後可以買回，如果以4,500萬元出售，將來就必須
    以4,500萬元買回，及李瓊雪自陳：因賴春槐無力清償借款
    ，即向伊稱欲以系爭房地抵債各等語，堪認系爭交易減少賴
    春槐之積極財產，李瓊雪明知賴春槐之財產已不足以清償全
    部債務，仍以顯不相當之低價為系爭交易，致影響其他債權
    人之受償。上訴人就系爭房地為一整體而買賣，未就系爭土
    地、系爭建物分別議價，則被上訴人行使撤銷權應整體為之
    ，否則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其於第一審固僅陳述撤銷系
    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應及於系爭建物買賣行為，
    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除斥期間，
    則其於原審追加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自未逾除斥期間。
    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
    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系爭建物買賣行為，李瓊雪塗銷
    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為其心證之所由得，
    並說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聲明證據為不足取與無須再予審酌之
    理由，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撤銷系爭土地
    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改判准如其
    所聲明，並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部分：
　　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
    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前開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
    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此觀民法
    第244條第2項、第245條規定即明。上開撤銷權須以訴之形
    式向法院請求為撤銷其行為之形成判決，始能發生撤銷之效
    果。原審既認被上訴人係於本院發回更審後，始於原審追加
    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准許，嗣卻謂被上訴人於第一
    審固僅陳述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及於系爭
    建物買賣行為，而認此部分未逾1年除斥期間，自有可議。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
    塗銷系爭移轉登記）部分：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前開理由，認上
    訴人間之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詐害被上訴人之債權，被上
    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土地
    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經
    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
    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
    決關此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
    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蔡  和  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詩  璿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6號
上  訴  人  李瓊雪                            
訴訟代理人  王佩琳律師
            莊承融律師
            許乃丹律師
            蔡宛庭律師
上  訴  人  賴春槐                                  
被 上訴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歐陽珮律師
            陳柏宏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撤銷上訴人間就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之一號房屋於民國一０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請求撤銷上訴人李瓊雪、賴春槐間就賴春槐所有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下合稱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就系爭土地上之門牌同區○○街000之1號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債權行為（下稱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之部分，訴訟標的對於李瓊雪、賴春槐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雖僅李瓊雪就此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賴春槐，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主張：賴春槐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劉素蘭（下合稱賴春槐2人）連帶積欠伊保證債務新臺幣（下同）1,831萬9,59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償，上訴人於民國108年10月31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賴春槐於同年11月6日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瓊雪，詐害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嗣於原審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被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業經駁回確定，不予贅載）。
三、賴春槐辯以：伊於105年至107年陸續向李瓊雪借款，雙方於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伊以3,5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予李瓊雪，以伊積欠李瓊雪之借款債務抵償1,800萬元，尾款1,700萬元則由李瓊雪清償伊以系爭土地向訴外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抵押借款之債務（下稱玉山銀行借款債務）以資抵償，伊並簽發面額460萬元本票予李瓊雪，無損害被上訴人債權之故意等語。
四、李瓊雪則以：伊僅知賴春槐2人無法清償債務，不知其等之財務狀況，伊買受系爭房地時，非明知損害被上訴人之債權，且賴春槐出售系爭房地，同時減少其債務，非詐害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五、原審以：被上訴人於本件發回更審後，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與其起訴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均為系爭房地買賣關係所生之爭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影響上訴人防禦權及審級利益，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加應予准許。賴春槐2人連帶積欠被上訴人保證債務1,831萬9,594元本息及違約金未清償，上訴人於108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由賴春槐出售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予李瓊雪，兩造不爭執賴春槐於該日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之情形，系爭契約記載買賣總價款4,500萬元，賴春槐實際以3,500萬元出售（下稱系爭交易），其中1,800萬元以賴春槐積欠李瓊雪、訴外人順祿金屬有限公司之債務抵充，另由李瓊雪給付玉山銀行2,175萬元以清償玉山銀行借款債務，賴春槐於同年11月6日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讓與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予李瓊雪。兩造合意囑託訴外人華淵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進行鑑定，就系爭土地採取之比較標的，分就「使用分區」、「土地面積」、「臨路狀況」、「交通運輸」、「週邊環境條件」等項目進行評估，再依系爭土地與比較標的之替代性判斷調整率絕對值大小，就系爭建物則考量該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參酌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布之第四號公報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及以108年10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復加以計算折舊，鑑定系爭房地於系爭交易時之市價為4,836萬1,480元，佐以證人劉素蘭證稱：伊欠李瓊雪1,800萬元無力清償，伊有向李瓊雪稱伊與賴春槐及公司已經沒有錢可以清償債務，伊與賴春槐討論後，要用4,5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給李瓊雪，但李瓊雪表示只想用3,500萬元購買，因為有提到2年後可以買回，如果以4,500萬元出售，將來就必須以4,500萬元買回，及李瓊雪自陳：因賴春槐無力清償借款，即向伊稱欲以系爭房地抵債各等語，堪認系爭交易減少賴春槐之積極財產，李瓊雪明知賴春槐之財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仍以顯不相當之低價為系爭交易，致影響其他債權人之受償。上訴人就系爭房地為一整體而買賣，未就系爭土地、系爭建物分別議價，則被上訴人行使撤銷權應整體為之，否則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其於第一審固僅陳述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應及於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除斥期間，則其於原審追加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自未逾除斥期間。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系爭建物買賣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為其心證之所由得，並說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聲明證據為不足取與無須再予審酌之理由，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之判決，改判准如其所聲明，並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廢棄發回（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部分：
　　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前開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245條規定即明。上開撤銷權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為撤銷其行為之形成判決，始能發生撤銷之效果。原審既認被上訴人係於本院發回更審後，始於原審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建物買賣行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准許，嗣卻謂被上訴人於第一審固僅陳述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惟撤銷效力及於系爭建物買賣行為，而認此部分未逾1年除斥期間，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㈡駁回上訴（即原判決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部分：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前開理由，認上訴人間之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詐害被上訴人之債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土地買賣等行為，及命李瓊雪塗銷系爭移轉登記，均有理由，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贅述而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蔡  和  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詩  璿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